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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资产字〔2018〕1号

关于印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设备家具类
固定资产处置实施细则》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现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设备家具类固定资产处置实施细则》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1.设备家具类固定资产最低使用年限表

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设备家具处置申请表

3.已达使用年限固定资产处置情况汇总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 年 5月 28 日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办公室 2018 年 5月 28 日印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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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设备家具类固定资产处置

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设备家具类固定资产处置行为,根据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36 号)、《教育

部直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教财〔2012〕6 号）、《教

育部关于规范和加强直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若干意见》（教财

〔2017〕9 号）、《关于落实直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有关政策的通

知》（教财司函〔2018〕33 号）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有资产

管理办法（修订）》（中南大政字〔2014〕2 号）等有关文件的规

定，结合我校实际，制订本细则。

第二条 设备家具处置是指学校对占有、使用的设备家具进

行产权转让或者产权注销的行为。

处置范围包括：闲置设备家具，报废、淘汰设备家具，产权

或使用权转移的设备家具，盘亏及非正常损失的设备家具，以及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处置的其他设备家具。

学校设备家具处置方式主要包括报废报损、对外捐赠、出售、

出让、转让等。

第三条 学校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办学的原则，参照《教育

部直属高校固定资产最低使用年限表》规定的相关标准，结合学

校实际情况制定了学校设备家具类固定资产最低使用年限标准

（见附件 1）。已达学校最低使用年限仍可以继续使用的设备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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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继续使用。从严控制报废报损、对外捐赠以外的方式处置设

备家具。

第四条 学校设备家具处置，原则上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单位申请：使用单位填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设备家

具处置申请表》（附件 2）等相关材料向资产管理部申请；

（二）技术鉴定：资产管理部组织专家对单件原值≥10 万元

的仪器设备进行技术鉴定；

（三）报批与报备：资产管理部汇总各单位处置申请，按审

批权限逐级报批、报备；

（四）账物处理：财务部、资产管理部对批准处置的设备家

具进行账务处理和实物处置；

（五）材料归档：资产管理部对处置过程中的主要材料进行

整理归档。归档材料至少包括使用单位处置申请、资产清单、相

关会议决议及其他材料，要求一项一册，长期保存。

第五条 各单位申请处置的设备家具权属应当清晰，权属关

系不明确或者存在权属纠纷的，待权属界定明确后方可处置。各

单位负责对批准处置的信息设备进行数据处理，防止信息泄漏，

确保信息安全。

第六条 学校设备家具处置严格按下列权限履行审批报备

手续，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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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原值范围 审批部门 报备/报批期限

已达最低使用年

限的设备家具

单件原值＜10 万 资产管理部部务会 于每季度终了后10 个

工作日内向教育部备

案

10万≤单件原值＜40 万 分管资产校领导

单件原值≥40 万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未达最低使用年

限的设备家具

批量原值＜1500 万 校务会 于校务会结束后10 个

工作日内向教育部报

备/报批。

批量原值≥1500 万 教育部

第七条 学校处置已达最低使用年限的设备家具由资产管

理部填报《已达使用年限固定资产处置情况汇总表》（附件 3），

报教育部财务司国资处备案；学校处置未达最低使用年限的设备

家具的报批报备由资产管理部按照《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直属

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规程（暂行）》（教财函〔2013〕55 号）规

定执行。

第八条 学校设备家具的实物处置环节遵循公开、公正、公

平和竞争、择优的原则，出售、出让、转让资产数量较多或者价

值较高的，通过招标、邀标、拍卖、公开竞价等市场方式公开处

置。

第九条 财政部、教育部对学校设备家具处置事项的批复文

件，或学校各级机构按规定权限审批处置事宜的文件或决议，是

相关职能部门办理产权变动和进行账务处理的依据。账务处理按

照现行事业单位财务和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报废是指按有关规定、或经有关部门、专家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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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不能继续使用的资产进行产权注销的资产处置行为。报损是

指由于发生盘亏、毁损等非正常损失原因，按有关规定对资产损

失进行产权注销的资产处置行为。

第十一条 申请报废处置的设备家具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已达学校最低使用年限,其主要结构和零部件已严重磨

损，技术性能达不到最低的工作要求，无法修复，或无修复改造

价值的老旧设备家具；

（二）因意外灾害或重大事故而严重损坏,且无法修复使用的

损毁设备家具；

（三）因产品换型、工艺变更而失去使用价值,且不宜改装利

用的淘汰设备家具；

（四）严重影响环保、安全,继续使用会污染环境、危害健康

或引发人身安全事故,而进行改造又不经济或无法改造的有害设

备家具；

（五）按国家能源政策规定应予淘汰的高能耗设备。

第十二条 因个人原因造成设备家具丢失时，责任人按折旧

后价值进行赔偿，同时由使用单位对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三条 使用单位申报设备家具报废、报损事项，向资产

管理部提供如下材料：

（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设备家具处置申请表》；

（二）能够证明盘亏、毁损以及非正常损失资产价值的有效

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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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正常损失赔偿材料及对造成非正常损失责任人的处

理意见；

（四）其他材料。

第十四条 报废设备、家具采取绿色、环保方式处理，优先

交由政府指定或推荐的报废商品回收承办方回收，或者交由京东、

苏宁、国美等国内知名网络平台回收。

第十五条 当需要自主确定回收方时，首先由资产管理部根

据以往处置情况或市场行情进行收入或支出估价，估价在 5万元

（不含 5 万元）以下的,直接由资产管理部工作人员与物资回收单

位进行谈判定价，结果报资产管理部负责人批准后执行；估价在

5万元以上、10 万元（不含 10 万元）以下的,由资产管理部工作

人员邀请不少于三家的物资回收单位竞价，结果报资产管理部负

责人批准后执行；估价在 10 万元以上的，由采购与招投标管理中

心按照国家和学校政府采购相关规定依法合规确定交易对象和价

格。

第十六条 为提高处置效率、降低处置成本、满足师生需求，

经批准报废的电脑、打印机、普通照相机、移动硬盘等通用设备，

可以向校内师生出售，出售价格参照学校同期同类报废设备回收

残值执行。

第十七条 对外捐赠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

赠法》，自愿无偿将有权处置的合法国有资产赠与给合法受赠人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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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学校捐赠设备家具只针对定点扶贫、对口支援单

位，具体捐赠对象由学校党委组织部确认。

第十九条 捐赠事项办理流程：

（一）捐赠申请：申请单位书面向党委组织部、资产管理部

申报捐赠事宜。捐赠申请包括捐赠事由、途径、方式、主要负责

人、资产构成及其数额、交接程序等内容；

（二）党委组织部意见：党委组织部签批捐赠申请；

（三）确定数量：资产管理部根据闲置资产情况确定捐赠数

量，并按审批权限报批；

（四）资产交接：资产管理部、申请单位、受赠单位办理资

产交接手续。

第二十条 出售(指非报废国有资产的出售）、出让、转让是

指变更国有资产所有权或占有、使用权并取得相应收益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使用单位申报设备家具出售、出让、转让事项，

向资产管理部提供如下材料：

（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设备家具处置申请表》；

（二）使用单位会议决议及使用单位出售、出让、转让事项

的书面申请（包括资产的基本情况，处置的原因等）；

（三）资产价值凭证及产权证明，如购货发票或收据的复印

件；

（四）其他材料。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行。此前颁布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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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本细则由学校国有

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